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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文件

闽财税 〔２０１３〕３３号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贯彻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市、县 （区）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科技局，平潭综合实

验区财政金融局、国税局、地税局、社会事业局：

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贯彻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３〕７０号）和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省科技厅关于

〈福建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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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２０１３〕９３号，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通知如下。

一、新增可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范围

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３〕７０号）的规定，企业从

事研发活动发生的下列费用支出，可纳入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

发费用范围：

（一）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的范围和标准为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 （简称 “五险一金”）。

（二）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

检验、维修等费用。

（三）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四）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五）研发成果的鉴定费用。

二、建立健全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执行工作协调

机制

各级财政、税务和科技部门要密切加强工作联系，建立健全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作沟通与协商机制或联席会议制

度，共同做好政策学习、宣传、培训和辅导，共同研究推进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工作措施，共同开展政策执行评估分析，定期

通报工作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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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部门认真做好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

设区市、县 （市、区）税务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做好以下

工作：

（一）设区市税务部门要督促并指导所辖县 （市、区）税务

部门开展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工作。

（二）县 （市、区）税务部门重点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财务制

度与研究开发费用管理制度，企业应设立 《研究开发费用明细台

账》（附件１），填报 《　　　研究开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

费用情况归集表》（附件２）。

（三）县 （市、区）税务部门每年年初利用现有的税收政策

宣传渠道，提醒企业做好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申报备案等

有关事项。每年１—４月集中受理本县 （市、区）所属企业申请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

（四）县 （市、区）税务部门对有异议的研究开发项目，要

及时向申请企业出具 《商请政府科技部门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

（附件３），通知企业通过县 （市、区）科技部门向设区市科技部

门申请研究开发项目鉴定。企业申请鉴定时，应附送 《研究开发

项目鉴定申请书》（附件４）。

四、科技部门认真做好研究开发项目鉴定工作

设区市、县 （市、区）科技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做好以下

工作：

（一）设区市科技部门要研究制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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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立或完善研究开发项目鉴定办法和管理制度，并报省科技

部门备案。项目鉴定引入专家咨询制度。

（二）县 （市、区）科技部门指导企业开展研究开发项目立

项工作，受理企业申请研究开发项目鉴定，并组织其依闽政办

〔２０１３〕９３号第十条规定形成完整的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材料。在

汇总本县 （市、区）企业申请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材料，并进行初

审后，于每年５月５日之前将申请上一年度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材

料报送设区市科技部门。

（三）设区市科技部门依据所辖县 （市、区）科技部门报送

的申请鉴定的研究开发项目材料，及时组织专家完成研究开发项

目鉴定，于每年５月１５日之前，形成项目鉴定意见，发送相关

的申请企业和县 （市、区）科技部门，并抄送同级税务部门。

（四）企业对经设区市科技部门鉴定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

的，要求省科技部门进行复核的，由县 （市、区）科技部门统一

受理后，于每年５月２０日之前，将企业的复核申请、鉴定文件

及相关材料报省科技部门。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操作流程详见附件５。

五、鼓励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的相关代理工作

企业可以聘请具有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当年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鼓励有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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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代理等工作。

六、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各设区市财政、税务和科技部门可根据 《实施办法》和本通

知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把握工作时间节点，制定相应实施

细则，但不得与 《实施办法》的规定相抵触。

附件：１．研究开发费用明细台账

２．研究开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

３．商请政府科技部门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

４．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

５．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办理流程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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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研究开发费用明细台账
科目名称：研发支出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年度

项目名称：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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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研究开发项目
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

（已计入无形资产成本的费用除外）

　　纳税人名称 （公章）： 纳税人识别号：

　　　　年度 （　季度）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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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商请政府科技部门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

编号：　　　　

企业名称：　　　　　　　　　　　　　　　　

根据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

科技厅关于 〈福建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实施办法〉

的通知》（闽政办 〔２０１３〕９３号）第八条规定，请贵单位就下表

所列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在５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县 （市、区）政

府科技部门递交研发项目鉴定申请和相关材料，由其转送设区市

政府科技部门组织鉴定。贵单位取得设区市政府科技部门出具的

鉴定文件后，请在５个工作日将鉴定文件反馈给我局。

项目１

项目２

项目３

项目４

项目５

项目６

　　　　　　税务局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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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

　　　　　　市科技局：

根据　　　　　　税务局　　　年　　月　　日出具的编号

为　　　　　　的 《商请政府科技部门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的

要求，申请对 《通知书》中所列编号的项目进行鉴定。

企业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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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办理流程

注１：企业向税务部门备案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应当按项目提交以下材料：

（１）《企业所得税收税收优惠事项备案表》；（２）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

立项的决议文件或政府部门立项计划书；（３）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４）自

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组成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及职责分工情况；（５）《研发项目可加计

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６）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７）项目年度总结报告，包括：

①本年度项目研究的内容；②本年度项目研究的资金来源、支出情况；③本年度项目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８）

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２：企业申请研究开发项目鉴定，应向所在地县 （市、区）科技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１）税务部门出具的

《商请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２）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申请书；（３）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

立项决议文件；（４）项目研究开发计划书；（５）其他相关材料；属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还应提供委托、

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书。

注３：企业对设区市科技行政部门的鉴定意见有疑义，需提交以下材料：复核申请、鉴定意见及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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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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